
玉溪师范学院附属中学2026年部门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师院附中国家助学金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1.按照《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云财教〔2024〕181号）文件精神：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面大概为普通高中全日制在校生中人数的35.00%。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金额为一档每生每年2,800.00元；二档每生每年1,800.00元，按学期发放到贫困学生银行卡上。

2.根据《云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调整优化学生资助政策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通知》（云教发〔2022〕8号）要求：就读于全日制学校的“三类”农村低收入家庭学生，应根据其所在学段，给予普通高中教育的最高档次国家助学金资助。

3.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19〕14号）（2019-10-15新）：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障、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补助、普通高中教育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教育免学费补助等事项，中央、省和我市按照80:14:6比例分担。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按照《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云财教〔2024〕181号）文件要求，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面大概为普通高中全日制在校生中人数的35.00%。云南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分为两档，其中一等为每生每学年2,800.00元，二等为每生每学年1,800.00万元。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由中央和省级按照8:2的比例分担，其中省级分担部分由市财政全额承担，切实保障资金及时发放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手中。实施对象为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切实落实2026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情况，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权利，保障学校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为我校在校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云南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标准分为两档：一等助学金为每生每学年2,800.00元，二等助学金为每生每学年1,800.00元。2026年根据测算我校预计资助607名学生，建档立卡学生覆盖比例、补助资金当年到位率达100.00%。切实落实2026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权利，保障学校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六、资金安排情况

国家助学金一等补助标准为2,800.00元，二等为1,800.00元，其中一等国助金2026年预计补助人数182人，二等国助金预计补助人数425人，合计607人；一等二等补助金额资金承担比例为中央资金占比80.00%、省级资金占比14.00%、市级资金占比6.00%，2026年一等国家助学金预计中央资金应承担比例所需资金607,680.00元，省级资金71,344.00元，市级资金30,576.00元，合计509,600.00元；二等国家助学金预计中央资金应承担比例所需资金612,000.00元，省级资金107,100.00元，市级资金45,900.00元，合计765,000.00元，一等二等共计1,274,6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政策宣传

各班班主任组织全体学生认真学习领会国助金发放办法和政策精神，做到人人知晓，政策明确，程序清楚，家庭贫困学生根据助学金申请条件，提交书面申请。

（二）班级评审

各班民主推荐成立包括班主任在内不少于6人的班级考评小组，对自愿提出国助金申请的同学进行公平公开公正的考核推荐，拟受助学生如实填写《国家助学金申请表》、《云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上报的原始名单上必须有考核小组成员的签名，并由年级汇总后交德育处存档。

（三）审批程序

各班级对学生提交的证明材料进行初审，经学校资助办公室复审后，交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最终审批。

（四）资金发放

经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批通过后，由德育处、总务处和年级协同组织，办理国助金银行卡，完成国助金入账手续。

八、项目实施成效

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做到及时资助，应助尽助，不落一人，做到精准资助，让学生充分享受国家的惠民政策。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全面发展与成长的教育支持，使其享受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减轻受助学生家庭经济负担，使学生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



